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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教總法規新訊］ 

立法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2 次會議（107 年 12 月 7 日）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

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摘要如下（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

公布之條文為準）： 

 

一、 性平案件應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不得另設調查機制（修正第 21 條

第 3 項） 

※意即凡性平案件均應送學校性平會調查處理，未經學校性平會，性平案件 

之調查無效。 

二、 學校或主管機關得委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或律

師等專業人員協助（修正第 24 條第 2 項、第 25 條） 

※過去學校或主管機關僅得由現有人員或轉介相關機構，對當事人提供心理

輔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及由現有人員對行為人進行心理輔導，現得

直接委由專業人員協助。另將「加害人」變更名稱為「行為人」。 

三、 使學生免於被標籤化（修正第 27 條） 

※增列行為人身分為學生時，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時，留給主管機關及學生原

就讀學校判斷空間，在其認為有追蹤輔導之必要時，則應於知悉後一個月

內，通報行為人次一就讀之學校。 

四、 強化校園防堵不適任人員之機制（新增第 27-1 條） 

 經調查確認或查證屬實者，各級學校均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 

 已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

終止運用關係。 

 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校園內具不同聘用管道之各類教育人員如正式教師、代理教師、兼課教

師、社團老師等等，在此做一致性的規範，均須通報及至相關查詢系統建

置通報資料。 

五、 調查小組成員規定更明確並符合實務需求（修正第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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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或主管機關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案件，必要時，其調查小組成員得一部或全部外聘。 

※這解決過去幾個月學校調查小組成員全部外聘恐有組織不適法的疑慮。 

六、 增列相關罰則（新增第 36 條部分條文內容） 

 學校或主管機關未交由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處新臺幣 1 萬

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保密規定，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行為人不配合調查、執行相關處置，而無正當理由，由學校報請主管機關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

資料為止，但行為人為學校校長時，由主管機關逕予處罰。 

 學校校長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怠於行使職權，致學校執行行為人之懲處或

處置，或採取必要之措施確保行為人配合遵守者，處校長或董事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新增） 

※新增對於學校校長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之裁罰機制，可以說是經本會長

久努力，而訂出之公東高工藍姓校長條款。 

 


